
近
年氣候變遷導致枯旱缺水風險增加，在在凸顯

推動再生水及海淡水等「科技造水」的重要性，

但由於再生水成本高昂，過去廠商主要是為符合環評

要求，才會使用再生水。伴隨著再生水市場需求，以

及水再生技術日益提升，處理成本逐漸下降，再生水

已被視為未來水資源不足時的重要輔助水源。

111年 5月 18日總統蔡英文公布修正再生水資

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，擴大再生水使用範圍不限水源

短缺地區，未來一定規模以上的開發行為，須使用一

定比率系統再生水。經濟部並在 112年 8月 8日通

過子法修正，明定開發單位計畫用水量達每日 2萬立

方公尺（噸）以上者，屬於工業用水部分應使用至少

50%系統再生水，適用範圍包含新設廠與擴廠案，自

113年 2月 1日起正式上路，以強化枯水期供水韌性。

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」第三條針對再生水定義

如下，再生水係指廢（污）水或放流水，經處理後可

再利用之水；依其處理水源不同，分為系統再生水及

用水大戶強制使用再生水 
113年 2月起實施 ■ 經濟部水利署

非系統再生水。系統再生水係指取自下水道系統之廢

（污）水或放流水，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。非系統

再生水係指取自未排入下水道系統之廢（污）水或放

流水，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。（如圖 1）

根據經濟部訂定子法，只要是興辦開發行為，

例如國科會新開設的科學園區、經濟部新開設產業園

區，或是既有廠商擴建須變更用水計畫時，主管機關

就會要求提出用水計畫，必須要有 50%使用再生水，

否則無法新建。

過去水利署審查廠商用水計畫書，會要求水資源

短缺時，廠商要用再生水，但非強制規定，而且水資

源沒有短缺也不得強制廠商使用再生水。其次，目前

科學園區新設園區都是因應環評要求才使用再生水，

這是業者的環評承諾，例如南科台積電自建再生水

廠，如今透過法源強制力，可引導廠商投入不受天候

影響的再生水開發，如遭遇旱象減供自來水時還可維

持產能，並避免與民生爭搶自來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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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新措施實施，就是強制用水大戶使用再生

水，預計新開設科學園區、工業區、舊廠區擴建之業

者都將受影響。

若開發行為所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或特定園區內

的系統再生水供應條件不足時，開發單位可採兩種方

式替代，第一，取用廢（污）水放流或排放點後，未

排入下水道系統的廢（污）水或放流水，經處理再利

用；第二，與同一自來水供應地區內既有用水事業交

換水源，以代替履行使用系統再生水義務。

水利署表示，先前已與廠商充分溝通及宣導，告

知自今年2月1日起正式實施，廠商均表達可以配合。

同時經歷三年前百年大旱經驗，廠商對使用再生水已

很有意識，除提升公司 ESG形象，再生水雖較自來

水貴，但可保枯水期不會缺水，產線不致停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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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、系統再生水及非系統再生水之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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